
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圖書館受贈圖書處理原則 
 

113 年 9 月 24 日修訂 

 

 

一、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圖書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鼓勵個人

或團體捐贈圖書，建立書香社會，充實師生精神生活，特訂定

本原則。 

 

二、贈書範圍 

（一）本原則所稱之圖書僅包含實體紙本圖書，因館藏規模受限，

不接受期刊雜誌、數位媒體形式之圖書、視聽資料及資料庫

等。 

（二）因本館典藏空間有限，受理贈書以最近 5年出版的圖書為主

（若為珍貴圖書、具學術價值、學生熱門借閱書籍則不受此

限，相關書目由本館開立並公告）。 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圖書資料，本館不予受理 

1、高中職以下教科書、升學參考書。 

2、就業考試用書。 

3、出版時間超過二年電腦類書籍。 

4、期刊、報紙及宣傳性小冊子。 

5、宗教善印經書（如宗教結緣書）。 

6、塗鴉畫線、註記、水漬及破損不堪使用之圖書。 

7、違反著作權法及版權相關法令規定之圖書。 

8、內容不宜或已失時效，無參考價值者。 

9、其他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。 

 

三、贈書方式 

贈書前請先聯繫本校圖書館或設備組長，電話(02)26321296分

機 27或 82，經確認符合本校贈書範圍後，再逕送或郵寄至本校

圖書館。 

 

四、贈書處理方式 

本館擁有受贈圖書資料之全權處理權，包括典藏、淘汰、轉贈

或其他處理方式。 

 

五、本處理原則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